










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

王　　成

摘　要：现代科技带给人们安全和便利的同时，已经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类的异

化力量。现代科技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讨论的宏观背景。我

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重公法、轻私法，缺乏民事基本法的规则支撑。在法律体系

中，民法是保护人之主体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基础规范，能够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体

系支持。相应的立法设计应当区分个人信息与数据的保护，确立信息主体对个人信

息的自主控制，补强利益关系中最弱的一方。在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中，

间接保护模式和法益保护模式都存在缺陷。权利保护模式更适合中国的立法及司法

现实。个人信息权可以嵌入到既有人格权规范体系中，实现法律体系的内在和谐。

民法典人格权编应当采取权利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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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科技带给人类极大的便利。但是，人类与科技的关系，就像马克思讨论的劳动
异化过程，即人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异己的力量：“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
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
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
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① 人类耗费的力量越多，
“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② 异化的程度也
越严重。历史地看，核武器、生物技术、航空技术、网络技术等都已经成为足以毁
灭人类的力量。③ 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统治的危险，人们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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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北京市法学会重点项目 “司法大数据应用的法治保障”（ＢＬＳ ［２０１７］Ａ００７）阶
段性成果。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８页。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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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迫切。①作为现代科技的最新进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否意味着人类与科技之间

异化关系量的积累要接近质变的临界点，即所谓的 “奇点”就要到来？②

个人信息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原材料，如同黄金一样珍贵。③ 个人信息技术

和商业的发展与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讨
论个人信息问题，需要置于人与科技关系的大背景下展开。保护个人信息，归根到
底就是在应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最新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驯化科技这种异化的

力量，保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财产，保护人的主体性、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对于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问题，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④ 既有文献主要着

眼于微观制度和具体规则的设计，尚未对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深层次机理进行剖析。

本文试图通过追问人与科技关系问题的本质，寻找保护人之主体性的可能途径。信

息主体与其个人信息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如何用民法的话语体系加以

描述和规范？这种描述和规范可能给技术和商业的发展及公权力的行使带来何种及

多大范围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为：讨论法律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意义，重申

民法作为保护人之主体性的重要手段和基本规范，进而探究立法设计中的核心问题，

反思司法解释中的间接保护模式和 《民法总则》中的法益保护模式，探求权利保护

模式的解释空间、体系效应和实现方式，并对立法草案提出改进建议。

一、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法律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意义

个人信息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信息主体，信息主体在个人信息被侵害时受到的损

害最大。但是，个人信息侵害行为事前不易防范、事中无法制止、事后难以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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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５页。
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页。
参见林玫君：《论个人资料保护法之 “当事人同意”》， 《东海大学法学研究》总第５１
期 （２０１７年４月）。
近年来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现代法学》２０１３年
第４期；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
第９期；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周
汉华：《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 《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叶名怡：
《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位与
保护》，《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张新宝：《〈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
《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信息主体与技术、商业主体以及公权力之间的力量严重失衡，没有天然地对抗后者
的手段，几乎不存在任何私力救济的途径。

有学者主张参考美国的做法，建立以行业标准为代表的自律机制。① 但是，我
国企业对这种自律机制的参与程度并不高。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解，市场机制的前
提是社会分工，而这又源自人们互通有无和互相交易的倾向。此种倾向以人们的自
爱心而非爱他心为基础，从来不会顾念到广泛的好处。② 市场参与者以自身利益为
中心，如果没有外部规则激励，难以将他人利益作为其决策的出发点。

人类社会的重大决策 “之所以不应当完全交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是因为这些
力量造成的结果可能只利于市场，而不见得有利于人类或全世界。市场那只手不仅
人类看不见，而且它本身也是盲目的。如果完全不加约束，面对类似全球变暖的威
胁或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时，市场就有可能毫无作为。”③ 技术和商业的结合具备天
然的逐利性，缺乏足够的动力来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④ 只有以明确权利保护和行
为自由的边界、增加侵害个人信息的成本为重点来完善规则设计，才能够促使信息
从业者认识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逐步实现行业自律和自我管理。

法律是人类社会应对现代科技挑战最重要的方式。通过制定过程中不同观点和
利益的反复博弈，法律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目的和手段的理性。与市场机制相比，

法律还是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可以发挥对科技无序发展和滥用的管控功能。⑤

（二）个人信息保护中民法的基础性地位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散落于不同层级和部门制定的法律规范中，

涵盖了电信、网络、旅游、邮政快递、电子商务、征信、金融和消费者保护等多个
领域。这些规定集中于公法领域，在保障网络安全、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个人信息保护 “先刑后民”的立法现状，使 “公民个
人信息”的内涵外延及法律属性未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已经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的适用造成了不利影响。⑥ 刑法个人信息保护的门槛相对较高，侵犯个人信息的行
为只有在满足有限的法定行为方式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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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晓春：《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业标准主导模式》，《财经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
参见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男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１２页。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４１页。
参见周汉华：《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陈铭详等：《科技与法律》，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４５—５３页。
参见于冲：《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 “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与入罪边界》，《政治
与法律》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高入刑标准 （“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① 就行政法而言，个人信息纠纷主要集

中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个人信息与隐私界定不清，个人信息行政诉讼复审率较

高，难以实现争议的实质性化解。②

总体来看，既有个人信息公法保护存在以下局限：其一，规范质量有待提高。

个人信息保护公法规范仅是附带性规定，受限于制定部门的职责范围，内容零散重

复，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残缺。其二，规范体系性缺乏。个人信息公法规范的制定

主体和规制领域呈现出多元、随机的特征，缺乏具有普遍效力的基础性规范。规范

彼此之间互不统摄，个人信息的界定和列举都无法统一。③ 其三，监管效果有限。

尽管公法的监管和处罚机制具备效率上的优势，但难以调动信息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无法保证良好的监管效果。其四，无法满足司法裁判规则需求。根据学者研究，既

有的个人信息争议主要集中于民事案件，刑事和行政案件的绝对数量和总体比重都

明显少于民事案件，④ 仅仅有公法规范无法满足司法裁判的规则需求。

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应当被视为公共物品而无需设立私权，应当采取风险规

制等公法治理手段。⑤ 对个人信息采用公法手段加以规制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

但理想的方案是通过公法和私法的协力来构建严谨、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是公法规范有余、私法规范不足，主张个人信息是公

共物品而仅需公法保护的观点，其本质是以牺牲信息主体的权利为代价来确保绝对

的信息自由流通。不顾及个人信息对信息主体的意义，重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风

险规制本身也无法为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提供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上述观点忽视了私法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础性作用。

按照 《立法法》第８条的规定，事关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项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

加以规定。对正处于民事权利生成阶段的个人信息权而言，需要在民事基本法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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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石聚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情节严重”的法理重述》，《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
参见李帅：《个人信息公法保护机制的现存问题及完善对策》，《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
第８期。
比如，参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１条、 《网络安全法》
第７６条第５项、《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４条、《寄递服务用户个人
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第３条、《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１１条、《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２７条等。
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１７年全国各级各地人民法院作出的包含 ‘个人信息’内容的判决文
书共计８９２８份，其中民事５３６６份，刑事２８１８份，行政５７９份，其余少量为赔偿与执
行类案件。”参见李帅：《个人信息公法保护机制的现存问题及完善对策》，《浙江社会
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８期。
参见吴伟光：《大数据技术下个人数据信息私权保护论批判》，《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

７期；丁晓东：《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架内进行设权性界定。无论刑法还是行政法，没有民事基本法对个人信息权利的设
权性界定，其规则合法性基础都是不稳固的。在个人信息民法定位模糊的情况下，

刑法、行政法等公法规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① 此其
一。围绕个人信息形成的基本法律关系，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信息主体
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围绕个人信息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个人信息处理者也
包含公权力机关，但后者应准用与民事主体同样的规则。此其二。个人信息的救济
应主要依靠民事机制来实现。个人信息遭受侵害后，第一要务是通过侵权责任等私
法规定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填补，行政手段和刑事处罚只具备补充性。② 此其三。

（三）民法是维护人之主体地位的最重要手段

在民法中，主客体关系表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是民法明确的权利主
体，具备 “身份”、“人格”或 “权利能力”，③ 而物只能作为被支配的客体。有学者
敏锐地指出：“所有法律规范，皆以人作为法律效果之承受者。就此而言，一切法律
皆为人法。不同的是，民法规范不仅将其法律效果指向人，更是直接对人的主体地
位作出规定。公法上的人，无论宪法、行政法，抑或刑法，乃至于诉讼法，虽未必
与私法上人的概念重合，但均以后者为基础。”④ 在我国，“自然人”一词源于清末
民初西学东渐。关于自然人的讨论源于公私法的分野：私法只调整私人生活的关系，

而私人生活关系中的人叫做自然人。⑤ 可见，私法与自然人的密切关系，自中文世
界中 “私法”和 “自然人”概念出现之初，就作为一种知识前见被固定下来。私法
天然就承担着保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财产的使命。

“传统民法是一种主体化非常鲜明的秩序”，⑥ 《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
各国民法典莫不以 “人”为开端。虽然 “法人”也取得了民事主体资格，但最古老
和最自然的法人类型是 “社团”（人的集合体），而非后来形成的 “基金会”或 “财
团”。⑦ 也就是说，民法中的主体是以 “自然人”为中心的。与此同时，民法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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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律评论》第４卷第２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８９页。
参见龙卫球：《民法主体的观念演化、制度变迁与当下趋势》，《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参见彼德罗·彭梵得： 《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４２页。



文主义价值也正在不断彰显。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人的自由和尊严获得了更加

充分的保障，弱势群体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① 具体到我国，人文主义作为民法典

编纂的立法指导思想，还体现在 “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分则构造上。②

可见，通过直接规定人的主体地位并确立 “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民法已经

形成了稳定的主体结构和思想基础，在面对新兴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时，能够及时

和有效地回应：一方面，即使受到科技和商业发展的冲击，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也

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通过将新兴科技及其产物纳入其规制范围，民法可以不断完

善和扩展以人为核心的法律秩序。

（四）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重要意义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管理命令和禁止规定，难免会导

致对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忽视，排斥私权主体对信息社会治理的参与，使个人信息

保护的 “权利法”沦为行政色彩浓重的 “管理法”，无法从根本上保障人的合法权

利。只有 “管理法”和 “权利法”并重，正视个人信息的私法属性，通过界定民事

权益的方式赋予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前提性权利，才能使信息主体充分参与信息

社会治理，增加技术和商业主体发展的规则确定性，逐渐形成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

的制度性激励，实现多方合作治理的新格局。③

当前，信息跨境流动成为常态，个人信息保护法普遍具备域外效力。从世界范

围来看，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制定了专门保护个人信息的民事法律。④ 与我国庞

大的个人信息规模、先进的相关技术和发达的相关商业活动相比，个人信息民法保

护太过于薄弱。若不抓紧个人信息民事立法，我国将在这一领域处于落后的地位：

因保护水平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 “规则洼地”，因缺乏体系性规范而成为 “规则荒

漠”，无法与欧盟、美、日等国进行平等的规则对话。⑤ 缺少个人信息民事基本规范

的保护，将进一步导致国内外有别的个人信息保护 “双重标准”，我国信息企业难以

进入世界其他市场，境外的信息处理者却可以轻易获得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给国家

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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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参见杨立新：《我国民法典立法思想的选择和坚守》，《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参见周汉华：《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全球已有近９０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参见吴晓
灵、周学东等：《关于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２０１７年３月

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１２８９６２５６５＿２４１６２５，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
按照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的规定，欧盟委员会认定第三国能够
充分保护个人信息的，可向该国传输个人数据。在评估保护程度是否充分时，首要条
件就是该国是否具有完善的个人信息立法，信息主体的权利是否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济。



二、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核心问题

（一）确立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

个人信息自主控制是指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拥有支配和决定的权利。它既是
信息主体拥有个人信息权利的标志和宣示，也是个人信息权的核心和其他权能的基
础。近年来，个人信息自主控制模式受到了质疑。质疑说认为，人们存在着强烈的
人际交往需求，愿意在生活中或网络上分享本人的个人信息。信息储存技术的普及
以及政府公共记录的大量存在，也使得个人信息具备了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特点。相
应地，个人信息的控制模式也应当由个人控制逐渐转向社会控制。为了获得商家提
供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通知—同意”模式将大大增加商
家和消费者的成本，也难以实现个人利益与商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所以，这种信息控制模式在实践中陷入了困境。①

质疑说的理由存在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人们热衷于社会交往，将个人信息作为
社交手段和工具，这本身就是信息主体自我决定的结果。从这一现象无法推断出，

人们愿意容忍本人的个人信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被他人获取甚至用于营利活

动。同时，个人信息 “难以”甚至 “没有”被信息主体控制，并不意味着个人信息
“不应当”由信息主体进行控制。事实性陈述 （实然状态）与规范性效力 （应然状
态）并非同一层次的问题。② 至于成本问题，技术进步已经使这种成本大大降低。

况且，与其他所有权利安排一样，个人信息权利也是有成本的，但只要对权利进行
保护的收益大于牺牲部分行为自由的代价，这种权利配置就是值得追求的。③

首先，信息自主控制的核心和基础是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没有知情同意，就
没有自主控制，也就无法衍生出撤回权、修改权、携带权、删除权等具体权能。知
情同意迄今为止仍是各国普遍遵循的规范，其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有加强之
势。④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信息主体的同意是最重要的正当性基础。同意体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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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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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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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识到各种可能性并从中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① 也体现着对他人主体性的尊重，

具有道德转化与合法性功能。② 例如，医生把患者的身体切开进行治疗，由于获得
了患者的同意，医生的行为就从道德和法律上不可接受转变为可以接受，从侵犯转
变为手术。③ 又如，在第三人看来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的
婚姻，因为当事人的同意而变得合法、合理。④ 另一方面，同意也存在不同的认知
标准。由于医患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医生对患者负有某种受托义务，医疗行为的认
知标准相对要更高。⑤ 同意的道德和法律功能具有普遍意义，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也同样适用。收集、使用和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因为信息主体同意与否而获得不
同的道德和法律评价。信息控制者和信息主体之间存在着力量的不平等、信息收集
者和处理者对信息主体负有受托义务，信息主体的同意更类似于医患关系中的知情
同意，可以参照医患关系中同意的认知标准进行规则设计。

其次，强调信息主体的同意也具备重大的实践价值。与对传统有形物的实际占
有不同，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存在于观念之中，必须依赖抽象的法律规则。

在个人信息受到侵害时，信息主体没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私力救济的可能。通
过法律规则的控制是信息主体对抗技术和商业主体以及公权力的唯一手段。正如学
者指出的，同意权是个人信息自主控制的手段，是对市场地位不平等的最有效回应，

能够平衡信息利用者和信息主体之间的权利分配，使得信息主体获得更多的谈判筹
码。相反地，如果轻视同意则可能成为信息从业者滥用个人信息的免死金牌。⑥

退一步讲，在被赋予权利后，人们完全有放弃权利的自由。但是，如果没有被
赋予权利，人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有观点认为，通过赋予信息主体删除权并
采取 “宽进严出”的策略，即可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平衡，无须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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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同意作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① 但是，个人信息侵害后果一旦形成，无
论采取何种事后救济方式，客观上往往很难回复到侵权行为未发生时的状态。因此，

确立以同意为核心的自主控制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事前预防功能。

再次，强调信息主体的同意在我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尽管个人信息保护需
要考虑与技术和商业主体以及公权力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是，我国对信息主体权利

的保护非常不充分，远远落后于有关国家和地区。事实上，我国与大数据有关的技

术和商业的发展可能也正得益于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低水平所创造的宽松环境。然而，

这种以牺牲信息主体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类似于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
发展，是一种低水平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对人格尊严的漠视，也会形成 “弱肉强

食”、“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环境，不利于稳定预期的形成，不利于建立在尊重个

人信息权利基础上谋求发展的技术和商业公司的出现、生存和壮大。

最后，确立信息主体的同意控制规则，能够产生体系建构上的意义。信息主体
的同意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适用民法关于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规则，

其目的在于体现个人信息上的当事人自主决定，构建私法上的规范机制。② 通过将

信息主体的同意 “嵌入”到既有的法律行为规则体系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其

他既有民事制度的有效衔接，进而借助成熟的规则资源来确保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
度的实施，无需再重复关于同意的整套规则。仅在需要顾及当事人利益的少数场合
（比如同意成立和生效的特殊要件、未成年人的同意能力等），立法才需要进行必要

的调整和解释。③ 如此一来，通过法律行为将信息主体的同意融入民法体系，不仅

可以节约立法资源，也有助于法律规则和体系的成熟。

（二）区分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保护

近年来，个人信息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引发了热烈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个人数

据之所以具有经济价值或涉及人格尊严的原因就在于包含着个人信息。在此意义上，

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实际上是同一事物。④ 另一种观点主张，个人信息和数据在范

围、属性和存在状态等方面存在着区别。⑤ 个人信息是内容层面的信息，数据文件
则处于符号层面，两者应当进行分别讨论。⑥

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为可取。信息除了以数据为载体和表现形式外，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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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以非数据的其他形式出现。这些不以数据为表现形式的信息，仍然存在法律保护

的价值。① 比较来看，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特定活动的信息，

它更多地涉及人格权和宪法中的自由、尊严和安全。数据则不然，既可以是包括具

备个人信息的数据，也可以是与自然人毫无关系的数据。其中，对于与个人无关的

或经过匿名化处理而不再具备可识别性特征的信息，立法应当允许自由流动并鼓励

数据化与共享在内的信息利用行为。② 对于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个人信息或者未经匿

名化处理的数据，由于涉及信息主体的自由、尊严和安全，仍须受到个人信息保护

法律的规制。

在制定法上，我国从未采用 “个人数据”的概念，而是对 “个人信息”和 “数

据”进行了区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法界定不同。在既有法律中，

“个人信息”指的是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而 “数据”则没有法律上的准

确定义，也没有将 “个人”作为前缀修饰和指向。二是体系地位不同。 《民法总则》

第１１１条规定了 “个人信息”，而且位于 “民事权利”章的人身权部分，而 “数据”与
“虚拟财产”共同作为 《民法总则》第１２７条的规范对象，其保护依赖于其他法律的规

定。三是立法规划不同。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和 “数据安全法”作为

相互独立的法律草案，同时列入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第一类立法规划项目。③

上述分析表明，个人信息和数据不能做简单的等同：前者更加关注内容，具备

可识别性和主体意义；后者更加关注形式，不具备可识别性和主体意义。二者隶属

于不同的权利束，④ 应当分别以人格权和财产权为重点进行保护。⑤

三、个人信息的间接保护模式

通过其他人身和财产权益来保护个人信息的做法，即为个人信息的间接保护模

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人信息”并未成为独立的受保护对象，不能被解释为民事权

利或法益，只有在侵害个人信息造成其他权益的不利后果时，行为人才会承担责任。

根据个人信息所依托民事权利的不同，间接保护模式还可以分为：一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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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蒋坡主编： 《个人数据信息的法律保护》，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第１页。
参见王利明：《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现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０９／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６１０４１．ｈｔｍ，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
参见冯源：《〈民法总则〉中新兴权利客体 “个人信息”与 “数据”的区分》，《华中科
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参见张平：《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选择》，《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一般人格权”来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德国模式；二是通过 “隐私权”来统合个人
信息保护的美国模式；三是个人信息保护没有特定具体权利基础的中国模式。

（一）经由一般人格权实现的间接保护模式

早期的德国民法仅规定了姓名权、著作人格权和肖像权等三种具体人格权。在

１９８３年的 “人口普查案”中，德国法院确立了 “信息自决权”或 “个人信息自主
权”，用以对抗来自国家的不当干预，保护个人领域内自主决定和自我表现的权
利。① 但这种 “信息自决权”并非绝对的具体人格权，而是被纳入 “一般人格权”

这一上位概念的框架内进行考察，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② 经过近４０
年的发展，“信息自决权”的适用范围已经延伸至对信息的调查、收集、使用以及非
自动化处理等各个阶段。③

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 “一般人格权”来保护个人信息。④

但是，德国一般人格权的生成和发展，既是具体人格权不发达的结果，也存在着宪
法上的机理。⑤ 反观我国，在具体人格权较为发达的背景下，“人身自由”或 “人格
尊严”能否作为 “一般人格权”的同义词，不无疑问。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０１］７号）第１条第１款第

３项中，“人身自由”仅指自然人的行动自由或身体自由，不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信
仰自由等，因而不具备德国法上人格保护一般条款的功能。对于 “人格尊严”来说，

最高人民法院希望这一概念的创设能够实现对具体人格权的补充和涵摄功能，⑥ 但
由于司法解释本身在体系逻辑、基本价值及具体适用规则等方面的不足，它也难以
如同德国法中 “一般人格权”那样发挥作用。⑦ 或许正因如此，“人格自由”和 “人
格尊严”在 《侵权责任法》中也没有能够继续保留。

《民法总则》第１０９条中再次出现了 “人身自由”和 “人格尊严”，它能否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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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ｖｅｒｆＧＥ　６５，１＝ＢＶｅｒｆＧ，ＮＪＷ１９８３，１３０７．
Ｇｏｌａ／Ｈｅｃｋｍａｎｎ，Ｂｕｎｄｅｓｄａｔｅｎｓｃｈｕｔｚｇｅｓｅｔｚ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１３．Ａｕｆｌａｇｅ，Ｃ．Ｈ．Ｂｅｃｋ，

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１９，Ｒｎ．９．
Ｖｇｌ．Ｂｅｎｅｄｉｋｔ　Ｂｕｃｈｎ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ｔｉｍ　ｍｕｎｇ　ｉｍ　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Ｍｏｈｒ　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６，Ｓ．２２１．
参见柴晓宇：《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特色及对中国的启示》，《人大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
期；王甜莉：《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之权属探析》，《社会科学动态》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Ｖｇｌ．Ｋｌａｕｓ　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ｒｅｃｈｔ　ｉｎ　ｓｅｉｎ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ＶｅｒｌａｇＤｒ．Ｋｏｖａｃ̌，２００７，Ｓ．１６３．
参见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理解和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９—３０页。
参见朱晓峰：《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 《清华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王成：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效力研究》，《中外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为我国 “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① 不过，由于 《民法总则》

第１１１条和第１０９条在体系上是相互独立的，“个人信息”无论如何也无法被解释为
“人身自由”或 “人格尊严”的内容。退一步讲，即使我国在将来承认或设立 “一般
人格权”，它更多地也是对人格法益的抽象保护，本身难以摆脱保护范围高度不确定
的特点。② 而个人信息具备人格区分和识别功能，信息主体既可以进行支配和利用，

也可以许可他人进行使用。同时，个人信息也已经从人格整体中实现了彻底分离，

从而具备成为具体权利客体的基础。③ 因此，将个人信息归属于一般人格权，哪怕
只是在具体立法缺失情况下的暂时安排或过渡做法，恐怕也无法实现。

（二）经由隐私权实现的间接保护模式

在美国，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主要包括侵扰个人私生活、公布他人秘密、捏造事
实歪曲他人形象、盗用他人的姓名或肖像用于营利目的等。④ 但是，从隐私权概念
诞生之日起，关于隐私侵权行为类型划分的讨论似乎就没有停止过。或许正是得益
于这种逐渐展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隐私权才能够灵活地处理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
问题。网络技术兴起后，美国法院确立了 “信息隐私权”，对不正当获取的个人信息
及限制获得的公开信息加以干涉，并将隐私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⑤ 这
意味着美国采取了以隐私权统合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⑥ 近年来，美国立法和司法
不断扩展隐私权的外延，相继创设了 “数据隐私权”、“网络隐私权”等概念，使得
以隐私权为基础的法律框架能够全方位地覆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⑦

有学者主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无法提供比隐私权更高明的救济，反而徒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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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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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条规定的是一般人格权。（参见杜万华主编：《〈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７４６—７４９页）
张新宝教授认为，可以将 “人格尊严”理解为对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但对 “人身自由”
难以作相同的解释。（参见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１５页）但是，在立法机关对本条的释义中，并没有出
现一般人格权的表述。参见李适时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北京：法
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参见韩强：《人格权确认与构造的法律依据》，《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Ｐｒｏｓｓｅ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８，ｎｏ．３，１９６０，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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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本，不如借鉴美国的做法，采用隐私权制度来保护个人信息。① 在司法实务中，

也有通过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的判决。② 笔者认为，主张将个人信息交由隐私权保
护的观点，既不符合个人信息和隐私之间的界分关系，也未能深入分析中美隐私权
制度的深层次差异。

在我国，隐私和个人信息并非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关系。

一方面，除了隐私信息，个人信息还包括与隐私无关的一般个人信息，比如本人自
行公开或通过其他途径合法公开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教育背景等个人信息，不
具备秘密性的特征，因而被排除在隐私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个人信息无法包括私
人住所、私人活动以及个人生活安宁等隐私利益，隐私权制度难以被个人信息制度
所取代。可见，个人信息和隐私在内容上既有重合也有区隔，两者之间的重叠部分
可以称为 “个人隐私信息”。③ 在我国相关法律文件中，“个人隐私”和 “个人信息”

并列出现。④ 可见，按照立法者和司法解释制定者的理解，某些个人信息已经超出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再者，个人信息需要平衡的利益关系远较隐私复杂。个人信息涉及自然人的基
本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还牵涉技术和商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甚至民
族种族利益。而隐私一般只涉及自然人人格及财产利益，与技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较为间接，更不会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或种族生存利益，可能的冲突最多也就发生在
隐私与公众知情权之间。

此外，对个人信息的侵害不同于对隐私的侵害。对于隐私来说，主要的侵害是
侵扰、泄露和公开等方式，侵权主体多以个人或传统媒体以及传播性质的网站为
主。⑤ 对于个人信息而言，尽管自然人或小公司也会成为侵害个人信息权的主体，

但主要的侵权人是具有相当实力的技术和商业公司，⑥ 其加害行为更为复杂隐蔽，

损害后果也更为严重。

最后，我国隐私权制度与美国存在着显著差异。在美国，隐私权的存在已逾百
年，司法实践的发展非常成熟，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包括姓名、肖像等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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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明：《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危机及其侵权法应对》，《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京０１民终５０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李永军： 《论 〈民法总则〉中个人隐私与信息的 “二元制”保护及请求权基础》，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１条、“法释 ［２０１４］１１号”
第１２条。
比如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朝民初字第２９２７６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学者的实证研究，在２３起真正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民事案件中，被告为自然人
的为０件，被告为法人的为２２件，被告为法人和自然人的为１件。参见张新宝：《〈民
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其他人格利益，还包含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等自主决定进行保护的 “宪法隐私权”。①

美国的隐私权更类似于作为集合概念的 “一般人格权”。② 隐私权人能够进行积极的

控制和利用，决定向外披露的隐私范围，从而充分发挥个人信息的使用价值。③ 对
照来看，我国隐私权的形成和发展立足于司法实践，经历了从 “依托名誉权的保护”

到 “隐私利益”再到 “隐私权”的演变过程。④ 我国的隐私权正式成为民事权利
（２００９年 《侵权责任法》）的时间不过十年，其保护范围以权利人的私人空间、私

生活秘密为主，只具备防御他人侵害隐私的消极功能，难以扩展到对一般个人信息

的自主决定和控制，无法满足信息主体积极控制和使用其个人信息的需求，⑤ 更无
法妥当平衡与个人信息有关的复杂利益关系。由此可见，与美国的隐私权制度相比，

我国的隐私权制度无法担负起个人信息保护的重任。

（三）我国个人信息间接保护模式的反思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１４］１１号）第１条的规定，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侵
害他人的个人信息，只有在侵害他人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

人身权益并造成损害时，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我国的个人信息间接保

护模式不存在特定的具体权利依托，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既可能是姓名权，也
可能是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或隐私权。

这种间接保护模式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但是，其弊端也比较突出。“法释 ［２０１４］

１１号”生效以来，即使从人们的直观感受出发，个人信息被侵害的情况也愈发严

重。⑥ 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人信息已经超出了既有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尤其是

个人信息利用的特点在于互相搭配组合后的利用，组合后的个人信息不等于各种既
有人格权的组合。如果继续借助既有人格权保护个人信息，信息主体寻求救济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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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Ｂｉｇｎａｍｉ，“Ｔｈｅ　Ｕ．Ｓ．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Ｕ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２０１５，ｐｐ．１０－１３．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Ｓｏ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Ｍ．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Ｌａｗ，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ｏｌｔｅｒｓ　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１８，ｐｐ．１０３，１０７－１０８．
参见方新军：《一项权利如何成为可能？》，《法学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现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谢远扬：《信
息论视角下个人信息的价值》，《清华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 《关于开展

Ａｐｐ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指出：“Ａｐｐ强制授权、过度索权、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十分突出。”



从依托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基础，法院裁判也面临着巨大困扰。比如，在 “任某某诉

北京市百度网讯科技公司案”中，法院认为，个人信息 “被遗忘”属于一种利益。

在法律没有规定 “被遗忘权”这一权利类型的前提下，原告依据一般人格权要求本

人的某种个人信息 “被遗忘”只能属于一种 “人格利益”。至于能否获得法律上的保

护，需要综合考察利益正当性、法律保护必要性以及与其他利益之间的权衡。鉴于

任某某主张百度公司侵害其名誉权、姓名权及一般人格权中所谓 “被遗忘权”缺乏

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故百度公司未履行 “通知—删除”义务亦无需承担侵权责

任。① 又如，在 “庞某某与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隐私权纠纷上诉案”中，

法院认为，东方航空公司和趣拿公司因其经营性质掌握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在被媒

体多次报道涉嫌泄露乘客隐私后，却并未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信息安全的保护。②

可见，为判断个人信息是否被侵害，前述裁判需要借助 “一般人格权”、 “人格利

益”、“名誉权”、“姓名权”、“隐私权”等进行迂回说理，无疑增加了法院的论证负

担和裁判的不确定性。法院裁判尚且如此，当事人更加无所适从。

四、个人信息的法益保护模式

与需要借助其他民事权益的间接保护模式不同，直接保护模式将个人信息作为

独立的受保护对象。根据法律对个人信息定位的不同，直接保护模式又有法益保护

模式和权利保护模式之分。在法益保护模式中，个人信息作为法律上受保护的法益，

具备法律明文规定或通过法律解释得出的独立地位。

（一）《民法总则》采取了法益保护模式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前段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里采用的

措辞是 “个人信息”而非 “个人信息权”，由此为个人信息的法益解释留下了空间。

首先，根据法律的文义和体系解释，个人信息应当属于法益。 《民法总则》第

１１０条规定的各种民事权利，不仅在表述上都冠有 “权”字，在条文结尾处还写明
“等权利”作为后缀，而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对 “个人信息”单独加以规定，其后

也没有 “权”字。可见，第１１１条的规定是对个人信息利益作出的保护性规定，宣

示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基本立场，而不属于确权规范，没有确立具备绝对权特征

的 “个人信息权”。③

其次，个人信息与其他权利客体难以区分，不足以独立为具体的人格权。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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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一中民终字第０９５５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京０１中民终字第５０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７８７页。



者认为，在具体人格权的生成中，应当避免与其他权利重合或交叉。个人信息非常

普遍地包括姓名、肖像、隐私以及其他与人格相关的信息，势必与既有的姓名权、

肖像权、隐私权等存在广泛的重合。而个人信息的范围无法准确划定，其功能又与

一般人格权发生部分重合。因此，个人信息权利最多算是在信息自动化处理环境中

对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的特别保护，不能构成一种新的具体人格权。①

最后，为个人信息提供过高的保护，会影响行为自由。在法益保护模式中，除

了法律所列举的禁止行为类型外，相对人可以享有较大的行为自由。在隐私信息已

经通过权利路径进行保护的情况下，对于非隐私的个人信息，可以通过侵权法在个

案中来确定行为人的责任，立法无需给予个人信息与隐私同等的保护强度。②

（二）个人信息法益保护模式存在缺陷

将 “个人信息”作为法益进行保护，不仅无法回答我国法中 “合法利益”所指

为何的问题，也难以满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求。根据 《民法总则》第３条

的规定，合法利益与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一样，受法律保护。在我国，唯一被清楚

表述的合法利益是 “法释 ［２００１］７号”第１条第２款中的 “隐私”。但是，在 《侵

权责任法》第２条第２款和 《民法总则》第１１０条的规定中 “隐私”已经上升为
“隐私权”。除此之外，我国立法并未明文规定其他类型的合法利益。可见，“合法利

益”的范围和内容本身非常模糊，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合法利益”也就成了一个含

义不明的问题。

在我国，很多学者认为不应当采取德国法上权利和利益区分的保护模式。③ 因

此，在立法上也就无需设计利益的专门保护机制。这种观点对 《侵权责任法》以及

制定中的侵权责任编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既有法律体系没有为 “合法利益”提供

配套的独立保护规范，④ 尤其是 “法释 〔２００１〕７号”区分权利和利益、设置不同

保护门槛的模式未被 《侵权责任法》所采纳，导致对利益保护的构成要件仅停留在

学说讨论的层面。⑤ 《民法总则》第１２０条对民事权益保护的规定也没有任何构成要

件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如果仍将个人信息界定为 “合法利益”，就意味着民法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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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刘召成：《论具体人格权的生成》，《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参见叶金强：《〈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的得与失》，《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比如，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草案〉应当重点研究的２０个问题》， 《河北法学》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张新宝：《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法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２款、第８２６条以及台湾地区 “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款后段
和第１８４条第２款，属于针对绝对权利以外的 “合法利益”的独立保护规定。参见王
成：《侵权之 “权”的认定与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途径》，《清华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参见于飞：《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 《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朱虎：
《侵权法中的法益区分保护：思想与技术》，《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人信息的保护将沦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弥补了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中空白的缺憾，但是，其

所采取的法益保护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先天不足，单个条文本身也不足以形成独立的
规范体系。从司法实务来看，依据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进行裁判的民事案件非常
少。① 这固然与 《民法总则》生效时间较短有关，但也从侧面说明了 《民法总则》

法益保护模式难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由此可见，民事基本法需要探寻更
具理论基础和在我国行之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五、权利保护模式在我国民法上的意义与实现方式

另一种重要的个人信息直接保护模式是权利保护模式。在比较法上，ＧＤＰＲ、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采取了权利保护模式。在这种保护模式中，个人信息无
需依托其他民事权利，也不以法益的形式存在，而是直接作为具体民事权利的客体。

我国民法应当采取权利保护模式。

（一）个人信息权的解释证成

按照严格的文义和体系解释，《民法总则》采取了法益保护模式。但是，仍然存
在对 《民法总则》个人信息规定进行权利解释的空间。在法律语言中，不是所有以
“权”或 “权利”进行表述的保护对象都是 “民事权利”，某些没有 “权”或 “权利”

表述的内容也可能属于 “民事权利”的范围。② 在 《侵权责任法》第２条已经将
“隐私”定位为民事权利的情况下，“法释 ［２０１４］１１号”第１２条不仅将隐私与个
人信息并列，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这似乎表明最高人民
法院已经将个人信息上升到与隐私相同的保护高度。

在 《民法总则》中，第１１１条既属于第五章 “民事权利”的内容，又位于人格
权 （第１１０条）和身份权 （第１１２条）之间。对照来看， 《民法总则》第１２７条规
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规定不仅是
缺乏具体规制内容的引致性条款，而且还位于民事权益兜底性规定 （第１２６条）之
后。立法若仅是为了宣示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基本态度，应当采取与第１２７条相
同或类似的指引性表达。但是，第１１１条却舍弃了这种表述方式。因此，根据体系
解释，个人信息权应当是具备人身属性的民事权利。

在比较法上，《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欧盟运作条约》和ＧＤＰＲ都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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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在２３起个人信息保护案件中，援引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作
出判决的案件仅有１起。参见张新宝：《〈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中外
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通常被认为是 “绝对权”。



自然人有保护其个人数据的基本权利和自由。① 台湾地区 “个人资料保护法”第１
条也表明 “避免人格权受侵害”的立法目的。“个人资料保护法”立法本意究竟是采
取间接保护模式还是直接保护模式，应当结合其损害赔偿的规定进行考察：对个人资
料的侵害仅造成 “个人资料遭不法搜集、处理、利用或其他侵害当事人权利”的后果
即可 （第２８条和第２９条），无须以故意悖俗或违反保护性法律为前提。可见，“个人
资料保护法”没有采取间接保护模式，而是直接将个人资料视为一种绝对权利。

根据立法资料，《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的立法理由已经明确 “个人信息权利”是
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 “重要权利”。② 在更宏观的视野中，由技术进步带来的
社会基础变迁导致社会治理日渐复杂，更是成为第三次私法改革的重大契机。③ 因
此，将本条解释为 “个人信息权”的确权规范，不仅符合立法者的 “主观目的”，亦
契合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 “客观要求”。④

（二）权利保护模式在我国民法上的意义

从立法论的角度，我国民法应当确立独立的个人信息权。

首先，权利保护模式设置了一道 “防火墙”，有利于防止科技和商业的非理性发
展。在比较法上，ＧＤＰＲ确立了一整套信息权利和严格保护标准，是权利保护模式
的典型立法。有观点认为，ＧＤＰＲ与大数据时代的整体环境不协调，⑤ 会增加信息
企业的合规成本，对数字产业的创新和发展造成负面影响。⑥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
确需要考虑信息主体与技术、商业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是，技术和商业的发展
并非是立法唯一的考量，不能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发展而放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ＧＤＰＲ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同时并未忽视对技术和商业主体的保护，在其名称中就
强调了信息流动的重要性。⑦ 尽管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兼顾技术和商业的发展，但是，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发展要服务于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
财产为代价，重走环境问题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有充分重视对基本权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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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８条、《欧盟运作条约》第１６条和ＧＤＰＲ第１条第２款。
参见扈纪华编：《民法总则起草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１页。
参见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法律规范的目的解释既要探究立法者原意，又必须考虑社会变化和法律演进的因素。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Ｔａｌ　Ｚ．Ｚａｒｓｋｙ，“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Ｔｈｅ　ＧＤＰ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Ｓｅｔｏｎ　Ｈａｌ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７，ｎｏ．４，２０１７，ｐｐ．９９５－１１２０．
参见许可：《数字经济视野中的欧盟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财经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６７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７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ｄａｔａ，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９５／４６／ＥＣ．



社会秩序等基础价值的坚守，才能够协调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和信息流通之间的关
系，避免对人类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在我国，在信息主体、技术商业主体、

公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关系中，信息主体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只有增强信息主体的权
重，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其次，权利保护模式能够为个人信息提供确定的权利基础，提升预期的稳定性。

在我国的间接保护模式中，个人信息保护所依托的人身权益既可能是姓名权，也可
能是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或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处于变动和游移
的状态，在具体个案中势必陷入纠结境地。而在权利保护模式中，个人信息权是个
人信息保护明确的权利基础。凭借这种确定和具体的民事权利，信息主体能够支配
和决定其个人信息的利用和呈现方式，有效地防止他人的非法侵害。

再次，从民事权利与利益的关系来看，权利化更有利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
同于纯粹的法益，民事权利具备明确的正当化基础和清晰的外延，在法律上也可以
获得更加切实的保障。① 对照来看，在法益保护模式中，法律仅对他人的特定行为
进行控制，无法适应侵害行为在类型和方式上的扩展；在权利保护模式中，个人信
息是具体民事权利的客体，属于通过法律确认并加以特别保护的 “具备相对重要性”

的对象，获得保护的力度最强。② 基于此种地位，个人信息权可以纳入到成熟的民
事权利体系，适用既有的法律救济规范。

最后，权利保护模式有利于人格权编的体系和谐。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７日 《民法典
各分编 （草案）》人格权编 （一次审议稿） （以下简称 “一审稿”）第六章规定了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 《民法典人格权编 （草案）》 （二次审议
稿）（以下简称 “二审稿”）将第六章章名改为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人格权
编是人格权这类民事权利的系统规定，“个人信息”作为其中唯一的人格法益，不符
合人格权编的体系定位。在二审稿第六章中，相较于隐私权的规定 （２个条文２５９
字），个人信息部分的条文数量更多、内容也更丰富 （６个条文７８８字），而立法仅
将个人信息作为法益规定，会导致 “权利规定单薄、法益规定丰满”的失衡现象。

因此，人格权编只有采取权利保护模式，才能够满足体系和谐这一科学立法的要求。

（三）个人信息权的体系效应

在立法上承认个人信息权，势必会产生一系列后果。有观点主张，个人信息流
通具有公共性价值，③ 认可个人信息之上存在独立的民事权利会妨害信息自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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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５０１页。
参见陈忠五：《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 “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
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２—９３页；于柏华：《权利认定的利益标
准》，《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而对公众知情权和公共事务造成负面影响。①

首先，个人信息流通具有公共性价值并不等于个人信息具有公共性价值。退一

步来说，即便个人信息具有公共性价值，也不能推导出个人信息属于公共物品。将

个人信息作为公共物品的观点，② 实际上是在个人信息领域确立 “丛林规则”，弱肉

强食在所难免。

其次，个人信息确权不等于妨碍信息自由。确权行为本身是在确定个人信息权

利保护和行为自由 （信息自由）之间的边界，试图兼顾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和信息自

由的双重目标。正如每个实体财产上都有权利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使用或转让

财产的自由，相反是正常市场交易的前提和基础。

最后，担心确权会妨碍信息自由的观点，是认为信息自由具有优先正当性。信

息自由的背后是技术和商业主体的利益，也有公众知情的权利。技术和商业的发达

以及公众的知情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技术和商业的发达、公众知情的

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人，而确权背后实际上就是信息主体。信息主体的信息利益是人

的自由、尊严、安全和财产，是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主体地位相比较，信息自由不

具有当然优先的正当性。在信息主体和技术、商业主体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寻求平

衡，不能牺牲信息主体来成就信息自由。

（四）个人信息权的性质

在 《民法总则》的立法过程中，个人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曾引发关注。在

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 《民法总则》 （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 “个人信息”或 “数据”

的规定。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日 《民法总则》 （一审稿）第１０８条第４项将 “信息数据”

增加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没有对 “个人信息”和 “数据”加以区分。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２日 《民法总则》（二审稿）将 “个人信息”和 “数据”移出知识产权的保护范

围，并分别加以规定。《民法总则》保持了这种区分。③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个人信息背后的经济价值已经能够被深度挖掘，个人信

息牵涉的利益关系显然要比传统的人格利益更为复杂。有学者主张，法律规则设计

需要充分考虑个人信息的资源性和财产性特征，应当在个人信息上设立财产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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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Ｐｏｓｔ，“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ｎｉｔａｒｙ　Ｐｒｉｖａｃｙ：Ｇｏｏｇｌｅ　Ｓｐａｉｎ，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Ｄｕｋ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６７，

ｎｏ．５，２０１８，ｐ．９８１．
吴伟光：《大数据技术下个人数据信息私权保护论批判》，《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参见杜涛主编： 《民法总则的诞生：民法总则重要草稿及立法过程背景介绍》，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参见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也有学者主张，之所以不能赋予个人信息权类似于所有权的权能，是因为现实中相
当一部分个人信息允许企业采集、使用和分析。① 关于个人信息权的性质，还有多
种主张。② 可见，个人信息权的体系定位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在法律发展的早期，人们用所有权来描述典型的利益控制状态。③ 但是，随着
法律文化的发达，逐步形成不同权利对应不同利益控制的格局。在康德看来，人自
身是目的而非手段，天生只具备自由的权利，人无法强制自身而为限制，所以对自
身不能享有任何权利。④ 萨维尼也认为，若肯定 “对自我之人的支配”将使主体和
客体混在一起，不仅产生矛盾，也忽视了人的伦理价值。⑤ 德国民法受此影响，最
初没有规定人格权。后来为因应人格保护的需要，新的权利观念逐渐产生。与所有
权不同，人格权是法律所赋予之力，以满足其人之为人的利益。⑥ 个人信息权就是
这个意义上的权利。

尽管以所有权为代表的物权和人格权共用一个 “权”字，同属于民事权利，但
是，二者的内涵存在重大差异。物权客体必须存在于人身之外。⑦ 而个人信息与信
息主体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与生命、身体、健康、姓名、名誉、肖像等具有共同的
人格属性。人们无法用所有权中的占用、使用、收益、处分权能来描述权利主体对
个人信息的控制方式。因此，尽管个人信息具备经济价值，但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

难以置身于财产权利体系。

个人信息应当作为人格权的客体，但无论被定位为既有具体人格权的客体还是
一般人格权的客体，其本质还是属于间接的保护，既无法调整个人信息保护中复杂
的利益关系，也不能给人们的行为提供确定性指引。同时，即使在人格权法定主义
看来，人格权类型也并非绝对封闭，具备一定程度的开放性。⑧ 既然已有的人格权
类型难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立法就应当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类型的
具体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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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卓斌：《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路径》，《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第７版。
参见叶名怡：《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所有权是当时众所公认具绝对排他性的权利，可资援用，避免创造新的概念。此乃一
种新的权利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简明说理。比如，早期的法国法院对肖像权的保护要求
以被害人对其肖像有所有权为依据。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第１３５页。
参见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年，第５２页。
参见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１卷，朱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２６１页。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第４４页。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８页。
参见张平华：《人格权的利益结构与人格权法定》，《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五）对 《人格权编 （草案）》相关部分的修改建议

首先，明确承认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属性。二审稿延续了 《民法总则》的法

益保护模式。相关章节的名称在立法过程中曾出现反复，最终定为 “隐私权和个人

信息保护”，① 二审稿第８１３条第１款也是对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第１款的简单重

复。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正面规定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并使用与其他

具体人格权条款类似的权利表述。可以借２０２０年民法典整合通过之际，将 《民法总

则》第１１１条的表述修改为 “个人信息权”，以保持总则和人格权编的一致。

其次，应当明确信息主体同意的基础地位，妥善设计和详细规定同意权的内容。

一方面，信息主体的同意是个人信息处理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未经本人同意的信息处理行为都是违法的。这意味着，无论收集和使用还是向第三

方提供或分享他人的个人信息，都需要以信息主体的同意为基础。② 另一方面，立

法应当详细设计同意权的行使规则。比如，信息主体的同意应当是具体和明确的同

意，而非概括的授权。③ 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需要积极的意思表示，使用清晰易

懂的语言，并与其他内容严格区分。此项同意应当采取书面的形式。④

再次，应当借鉴部门法和域外法的相关规定，对个人信息的类型和权利内容进

行更典型和充分的列举。二审稿列举的个人信息仅为 “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而规范层级较低的法律文件

对个人信息的列举反而更为全面，比如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网络

账号和密码、犯罪记录、信用 （征信）信息、财产状况、通信记录和内容、行踪轨

迹等典型的个人信息应当纳入立法的列举规定。⑤ 同时，立法应当对个人信息权利

的内容或权能进行更加充分的列举。二审稿的规定主要限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信息主体也仅能享有查阅、复制、更正和删除等权利。但是，个人信息的处理还包

括公开、加工、转让和处分等行为，既有的权能列举规定需要进一步扩展，使之涵

盖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全部类型。相应地，信息主体应当享有包括移转权、反对权

和限制处理权等在内的更加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

最后，个人信息权应当与隐私权分离，专章加以规定。对比来看，第六章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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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 《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 （征求意见稿）将人格权编第六章定为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而一审稿的相应部分则为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２０１６）京７３民终５８８号民事判决书。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９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６７９，１７／ＥＮ　ＷＰ　２５９．
参见台湾地区 “个人资料保护法”第１６条和第１９条。
将哪些信息界定为个人信息权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关乎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参
见宋亚辉：《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模式研究》，《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人信息部分在条文数量上远超过隐私权。同时，不同于以消极防御为主要功能的隐
私权，个人信息权更加注重积极利用的面向。这种功能上的差异体现在规范内容上，

使得个人信息权具有丰富和具体的权利内容或权能，对特殊的义务主体也存在着更
高的要求 （比如信息收集人、持有人需要负担确保信息安全、采取补救措施和及时
告知等积极义务）。由此可见，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传统隐私权
能够调整的内容归隐私权部分规范，个人信息权则应当新设专章进行规定。

结　　语

大数据时代，技术和商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个人信息的开发和利用，但也对
人的主体地位、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
法重公法规范、轻私法规范，民事基本法规范支撑缺失。民法作为保护人之主体性
的重要手段，能够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基础。立法设计应当确立两大基本理
念：一是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二是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区分保护。间接保护模式和
法益保护模式都存在缺陷，权利保护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能够更加有效应
对个人信息侵害行为，兼顾科技和商业的理性发展。

确定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基本理念和主要途径，远不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
的终点。在权利保护模式的框架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应当继续共同努力，深入讨论
个人信息权的制度和规则，处理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促进信息自由流通和维护公
共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探究个人信息权的特征 （绝对性抑或支配性）、内容 （具体
的权能或子权利）、行使 （权利界限以及需要平衡的不同利益）、救济 （责任方式、

归责原则和损害赔偿）以及相关配套措施 （诉讼方式、程序衔接）等一系列微观层
面的问题，从而推动个人信息民法保护 “中国模式”的形成。

〔责任编辑：李树民〕

·６４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７）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１２４·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ｉｔ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ａ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ｒｎ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Ｃｈｉｎａ’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ｉｔ　ｌ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ｎｏｒｍ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ｓｈｏｕｌ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ｔ；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ｒ　ｓ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ｈａｖｅ　ｆｌａｗｓ；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８）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ｎｇ　Ｙａｎｈｕａ·１４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ｊｏ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ｅ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ｅｌｉｔ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ｅ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ｕｔ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ｅｌｐ　ｉ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ｏｄ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ｗｅｌｌ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ｔｈｕｓ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ｇｏｏｄ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ｉｔｅｓ，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ｌｌ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ｗｉｌｌ　ｆａｄｅ
ａｗａｙ．Ｈａｖｉｎｇ　ｌｏ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ｉ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７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论文封面、目录
	【王成】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

